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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申报表附表的填报。

（1）附表九：评估调账以后，或者虽然没有调账，但税收上

已按照公允价值重新确认过相关资产负债的计税基础，每年

应当按照当年相关资产的数据，填报在附表九。具体填报方

法如下：

①第1列填报资产的账面原值，第2列填报税收上确认的

计税基础，比如改制企业，第1列填报评估原值，第2列填报改

制前的计税基础；②第3列填报会计上的折旧、摊销年限，第4

列填报税法规定的最低折旧、摊销年限，如果税收上最低折

旧、摊销年限低于会计上实际折旧、摊销年限，应当以按会计

上实际折旧、摊销年限作为第 4列税收折旧、摊销年限填报；

③第 5列按照当年实际折旧、摊销金额填报，第 6列按照第 2

列与第4列计算的金额填报；④第7列按照第5、6两列的差额

填报；⑤将第 2行至第 6行的第 7列加总，填入第 1行第 7列，

再与第15行第7列分别过入附表三第43行、第46行的第3列

或第4列。

应当说明的是：附表九按照以上原则填报时，如果第 3

列、第 4列即会计上与税收上折旧、摊销年限不相等，以后年

度，先提完折旧、摊销的一方（指会计和税收两方面），应以“0”

填报在第 5列或第 6列，直到年限长的一方提完折旧或摊销

为止。

（2）附表三：除应将附表九第 1行、第 15行的第 7列填报

在本表第43行、第46行的第3列或第4列外，涉及存货等其他

相关资产的耗用、处置，会计上结转的耗用成本、销售成本与

税收上可扣除的金额有差异的，耗用、销售成本填报在附表

三第40行第1列，税收上可扣除金额填报在第2列，第1列、第

2列的差额为正数时，填报在该行第3列；为负数时，填报在该

行第4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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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应付款核算方法探讨

初国清

（辽宁对外经贸学院会计系 大连 116052）

【摘要】在长期应付款的核算过程中，“未确认融资费用”科目的性质及使用一直存在争议。本文透过长期应付款核算

问题的表象，探讨了其症结所在。本文认为不应在初始计量阶段设置“未确认融资费用”科目去核算尚未发生的利息费用，

而应按应付款现值对“长期应付款”确认入账，并在会计期末计提利息费用增加“长期应付款”账面价值，编制资产负债表时

直接按“长期应付款”的账面余额填列。

【关键词】长期应付款 未确认融资费用 现值 长期负债

一、长期应付款核算存在的问题分析

1.“未确认融资费用”科目的性质认定存疑。

形式似资产：从会计分录形式上来看，初始确认“未确认

融资费用”时，其出现在会计分录的借方，而在以后各期摊销

时，从贷方减少转入“财务费用”科目的借方。这样的特点类

似于“长期待摊费用”账户，使得该科目在形式上具备了资产

类科目的外在特征。但是，“未确认融资费用”不会给企业带

来预期的经济利益，也不是已经支付需要后期进行摊销的待

摊或者递延项目。

名称像费用：从名称上来看，“未确认融资费用”很像费

用类科目。仔细分析其核算内容则更像费用：该科目核算的

内容是取得资产的债务人的未来付款总额和该付款额现值

之间的差额，而这一差额就是债务人由于融资而应承担的利

息费用总额。但是，在首次确认“未确认融资费用”时，利息费

用还未真正形成，确认该项费用还为时尚早。

规定为负债：2001 年的会计准则将“未确认融资费用”规

定为资产类科目，2006年颁布的现行会计准则将该科目的性

质调整为负债类账户，在编制报表时，该科目作为“长期应付

款”的抵减科目。如果“未确认融资费用”科目单纯地作为“长

期应付款”的备抵调整科目，那么其负债的性质尚可理解。因

为备抵调整科目的性质一般情况下都跟被调整科目保持一

致，而增减方向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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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跟我们熟知的减值准备、折旧等抵减账户相比，

“长期应付款”与“未确认融资费用”二者反映的经济内容不

完全相同，从账户名称上也没有直观地显示出对应关系。“未

确认融资费用”与“长期应付款”的这种抵减关系着实有些刻

意和牵强。

另外，按现行会计准则，“长期应付款”科目核算的是债

务人未来应支付的本利和，只有减去“未确认融资费用”科目

核算的应支付利息，才能得到长期应付款的现值，才能体现

货币的时间价值。为了在资产负债表中列示长期应付款的现

值，使原本难以“定性”的“未确认融资费用”又要充当抵减账

户的角色，使问题变得更加复杂。

2.“长期应付款”入账价值确定问题。基于长期负债偿还

期限长的这一特点，因此在计量时应充分考虑货币的时间价

值，按照预计期限内需要偿还的未来净现金流出量的折现金

额计量最能反映其真实价值，与决策更具相关性。

以长期借款为例，企业在取得长期借款时，在合同利率

与实际利率很接近的情况下，不考虑利息调整额，直接按借

款本金借记“银行存款”，贷记“长期借款”，此时“长期借款”

科目的贷方余额反映的就是该长期债务的现值。反观长期应

付款的会计处理，在其初始入账时以包含了利息的合同或协

议价作为入账价值，而非现值。本文认为，长期应付款同长期

借款同属于企业的长期负债，因此在会计处理方法上理应具

有一致性。

3. 利息费用的处理时点问题。在长期借款的初始计量阶

段，并未同时预提未来发生并支付的利息费用，利息费用均

是按权责发生制原则在会计期末进行计提。而长期应付款在

初始入账的同时将未来支付的利息费用进行了预提，计入了

未确认融资费用。按照权责发生制原则，预提费用的情况应

是先受益、后支付，待摊费用的情况应是先支付、后收益，而

“长期应付款”入账之时债务企业还未开始受益，利息费用也

未支付。因此本文认为在长期应付款初始计量时不必考虑

“未确认融资费用”。

二、长期应付款核算的一点建议

根据上述分析，本文建议应以“应付款项的现值”作为

“长期应付款”的入账价值，“未确认融资费用”在初始计量时

就不应该存在。

例：2008年1月1日，M公司采用分期付款方式从N公司

购入一台不需要安装的大型设备，合同价款400万元。根据合

同约定，全部价款于每年年末等额支付，分 5年付清。根据实

际情况，该公司选择6%作为折现率（不考虑增值税）。

1. 经计算，合同价款现值=（4 000 000÷5）×（P/A，6%，5）=

3 369 891（元）。

融资费用总额=4 000 000-3 369 891=630 109（元）。

按照现行会计准则2008年1月1日的会计处理：借：固定

资产 3 369 891，未确认融资费用 630 109；贷：长期应付款

——N公司4 000 000。

调整后的会计处理：借：固定资产 3 369 891；贷：长期应

付款——N公司3 369 891。

2. 2008 年末 M 公司产生的利息费用：3 369 891×6%=

202 193（元）。

按照现行会计准则2008年12月31日的会计处理：借：长

期应付款——N公司 800 000；贷：银行存款 800 000。借：财

务费用 202 193；贷：未确认融资费用 202 193。

此时长期应付款余额=4 000 000-800 000=3 200 000

（元）；报表列示金额=3 200 000-（630 109-202 193）=2 772 084

（元）。

调整后的会计处理：利息的形成使M公司应付款金额增

加，借：财务费用202 193；贷：长期应付款——N公司202 193，

支付分期付款额后使负债减少：借：长期应付款——N 公

司 800 000；贷：银行存款 800 000。此时长期应付款余额=

3 369 891+202 193-800 000=2 772 084（元）。并以此金额直

接列示于资产负债表。

3. 2009 年末 M 公司产生的利息费用：2 772 084×6%=

166 325（元）。

按照现行准则2009年12月31日的会计处理：借：长期应

付款——N公司800 000；贷：银行存款 800 000。借：财务费用

166 325；贷：未确认融资费用 166 325。

此时长期应付款余额=4 000 000-800 000×2=2 400 000

（元）。报表列示金额=2 400 000-（630 109-202 193-166 325）=

2 138 409（元）。

调整后的会计处理：利息的形成使M公司应付款金额

增加，借：财务费用 166 325；贷：长期应付款——N 公司

166 325，支付分期付款额后使负债减少：借：长期应付款——

N公司 800 000；贷：银行存款 800 000。此时长期应付款余额

=2 772 084+166 325-800 000=2 138 409（元）。并以此金额直

接列示于资产负债表。

2010 ~ 2012年的会计处理略。

通过上例本文介绍了长期应付款核算的改进方法，在初

始计量阶段直接按未来应付款现值确认长期应付款；在会计

期末，按实际利率法计提利息费用记入财务费用借方，同时

贷方增加长期应付款账面价值；在支付了分期付款额之后，

长期应付款账面价值减少。在编制资产负债表时，直接按长

期应付款的账面余额填列即可。此种核算方法简便易懂，更

符合长期负债的处理原则，不用再纠结于未确认融资费用的

科目性质，也不用再迷惑于长期应付款和未确认融资费用的

抵减关系。

本文虽未提及跟“未确认融资费用”科目相对应的“未实

现融资收益”，但该处理方法同样适用于债权人一方的会计

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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